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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5%刻度

的提示性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☑ 比例减少□

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54.91%
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5.00%

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

诺、意向、计划
是□ 否☑

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□ 否☑

一、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

1.身份类别

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

☑控股股东/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

□其他 5%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

□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（仅适用

于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）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（请注明）

2.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

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

限公司

☑ 控股股东/实控人

□ 控股股东/实控人的一致

行动人

□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

☑ 91310000MA1FL4B24G
□ 不适用

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

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。



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., Ltd.

3.一致行动人信息

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

司

□ 控股股东/实控人

☑ 控股股东/实控人的一致

行动人

□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

☑ 91310112132237579R
□ 不适用

东航国际控股（香港）

有限公司

□ 控股股东/实控人

☑ 控股股东/实控人的一致

行动人

□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

□ _____________
☑ 不适用

二、 权益变动触及 5%刻度的基本情况

2026年 3月 13日，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国东航集团”)

增持了公司 A股股份 33,971,300股(占公司总股份数量的 0.15%)，并提出后续增

持计划，拟累计增持 A股金额(包括前述增持)不少于人民币 5亿元(含本数)，不

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(不含本数)，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月 13 日发布的《中国东

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的公告》(公告编号:

临 2026-009)。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中国东航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8,892,934,573股股份，占公

司总股本 40.26%，中国东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2,128,647,646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4.91%。

基于前述增持计划，中国东航集团于 2026年 3月 1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

方式增持公司 A股股份累计 19,61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.09%，即本次

权益变动。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中国东航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8,912,544,573股股票，占公

司总股本 40.35%；中国东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2,148,257,646

股股票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5.00%。中国东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合计变动

比例触及 5%刻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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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名

称

变动前股

数（万股）

变动前比

例（%）

变动后股

数（万股）

变动后

比例

（%）

权益变动方

式

权益变动

的

时间区间

资金来源（仅增

持填写）

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：

中国东方

航空集团

有限公司

889,293.45
73 40.26% 891,254.4

573 40.35%

集中竞价☑
大宗交易□

其他：____
（请注明）

2026/3/16

自有资金☑
银行贷款□

其他金融机构借

款□

股东借款□

其他：____（请

注明）

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：

东航金控

有限责任

公司

45,731.70
73 2.07% 45,731.70

73 2.07% / / /

东航国际

控股（香

港）有限

公司

277,839.6
000 12.58% 277,839.6

000 12.58% / / /

合计
1,212,864.

7646 54.91% 1,214,825.
7646 55.00% / / /

三、 其他说明

1.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

2.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

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

3.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中国东航集团仍处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。公司将

依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股份变动管理》等相关规定，持续关注

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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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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